《促进娄底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购房奖补政策实施细则

为全面落实《促进娄底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娄政办发〔2025〕12号）有关政策，确保政策执行规范、操作透明、奖补及时，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购房奖补实施细则。

一、政策适用范围与条件

（一）适用时间

商品房网签合同日期在2025年10月18日至2027年10月17日期间。

（二）多孩家庭认定

由卫健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审核并盖章确认。

（三）首套房界定

指在中心城区购买的首套住宅和首套非住宅（商服用房、办公用房）。

（四）不纳入奖补范围的情形

房屋征拆安置已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和已备案的商品房网签合同有撤销记录的(指在政策执行前已网签备案的房屋)不得享受本奖补政策。

（五）奖补资金退回的情形
购房时间以签订商品房网签合同的日期为准，两年内如发生退房、撤销网签备案或转让交易等情形，购房人须全额返还已领取的购房奖补资金至指定财政账户，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二、申请材料清单

申请人须递交以下材料（均须核对原件，收取复印件）：

1.填报《娄底中心城区新建商品房购房奖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或窗口领取）（见附件1）；

2.契税完税凭证（复印件）；

3.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核原件、收复印件）；

4.合同备案证明（原件）；

5.购房人身份证件（核原件、收复印件）；

6.购房人（或监护人）本人银行卡（核原件、收复印件）；

7.属“以旧换新”情形的，须提供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原有住房转移登记信息。

8.二孩及以上家庭购房除须递交以上（1-7项）资料外，还须提供以下资料：

（1）填报《娄底中心城区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优惠申请表》（可网上下载或窗口领取）（见附件2）。

（2）其它资料。其它资料分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夫妻共同合法生育的二孩、三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提供结婚证、全部小孩医学出生证明或户口本（核原件，收复印件）；第二种是单亲或再婚家庭，提供离婚证或结婚证、有抚养权的小孩医学出生证明或户口本以及人民法院判定的小孩抚养权证明，协议离婚的提供离婚协议（核原件，收复印件）；第三种是收养子女的家庭，提供合法收养证明（核原件，收复印件）。

三、职责分工

（一）市住建部门：负责奖补业务受理和初审及资料的汇总和移送，并对符合奖补政策的房源在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系统中予以备注（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二）市税务部门（娄星区、经开区税务部门）：负责核查契税缴纳情况，在汇总名册上签署意见并盖章（办理时限：每月15日前）。
（三）市卫健部门：县（市、区）卫健部门负责对多孩家庭资格予以审核确认并盖章（办理时限：每月15日前）。
（四）市资规部门（市不动产登记部门）：负责对已享受购房奖补且已办理不动产分户登记的房源在不动产登记系统中予以备注（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五）市财政部门：负责对奖补业务资料进行审批，并做好奖补资金的拨付工作（办理时限：60个工作日）。

四、办理流程

（一）申请

购房人携相关资料至市住建部门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政务窗口申请（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吉星路分中心二楼）。

（二）受理及初审

市住建部门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政务窗口（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吉星路分中心二楼）统一受理。窗口初审通过后，于每月10日前将汇总名册分别移送市税务部门核查完税情况，并将多孩家庭认定材料移送市卫健部门审核确认。

（三）审核

1.税务部门（娄星区、经开区税务局）在每月15日前对契税缴纳情况进行核查，并在汇总名册上签署意见并盖章。

2.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卫健部门在每月15日前对多孩家庭资格情况完成核查工作。

（四）审批及拨付

市财政部门在每月20日前完成审批，在汇总名册上签署意见，并自审批通过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将奖补资金统一拨付至购房人指定账户。

五、附则

本细则由市住建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市税务局负责解释，有效期2025年10月18日至2027年10月20日。
咨询电话：0738-8585262
附件：1.《娄底中心城区新建商品房购房奖补申请表》

      2.《娄底中心城区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优惠申请表》

附件1：

娄底中心城区新建商品房购房奖补申请表
	购房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合同网签时间
	
	合同备案时间
	

	合同编号
	
	第几次购房

（房屋套次）
	

	契税缴纳金额（元）
	
	补贴比例
	

	申请补贴金额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补贴金额核定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银行卡开户名（购房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行号）
	银行账号

	
	
	

	个人承诺
	本人已知晓购买娄底中心城区新建商品房奖补申请条件，承诺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资料信息真实有效，如有不实，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住建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娄底中心城区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优惠申请表
	购房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

请

家

庭

基

本

情

况
	家庭成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与申请人关系

	
	申请人
	
	
	
	
	
	

	
	配偶
	
	
	
	
	
	

	
	一孩
	
	
	
	
	
	

	
	二孩
	
	
	
	
	
	

	
	三孩
	
	
	
	
	
	

	
	
	
	
	
	
	
	

	
	
	
	
	
	
	
	

	
	“与申请人关系”栏中，配偶填写“初婚”或“再婚”，小孩填写“与现配偶生育”“与前夫（妻）生育”。

	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区县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现居住地
	  省     市      区县市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卫健部门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合同网签时间
	
	契税缴纳时间
	

	合同编号
	

	契税缴纳金额（元）
	
	补贴比例
	

	申请补贴金额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补贴金额核定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银行卡开户名（购房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行号）
	银行账号

	
	
	

	个人承诺
	本人已知晓购买娄底中心城区新建商品住房申请二孩及以上家庭购房优惠条件，承诺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资料信息真实有效，如有不实， 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住建

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

1.享受二孩及以上购房奖补家庭填写此表。
2.享受购房奖励的“二孩及以上家庭”是指2016年1月1日后(含当日),夫妻共同合法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单亲或再婚家庭合法生育并抚养二孩及以上的家庭。

3.夫妻共同合法生育的二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对应享受二孩及以上购房奖励；单亲或再婚家庭，按所合法生育子女的抚养权数量，对应享受二孩及以上购房奖励。
4.子女数以申领人当前抚养子女数量为基础计算。

5.申领人依次在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市（县、区）卫健部门进行生育情况审核。


